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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吉林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建国 徐鹏

办公地址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２１６

号 吉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街

２１６

号

电话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电子信箱

ｘｊｇ６８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ｘｘｐ９４１０＠ｑｑ．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３１７

，

２２１

，

９８３．６７ １

，

２９３

，

７９３

，

４５３．０４ １．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０

，

７５５

，

８７５．８６ ７８

，

７７６

，

７８４．７５ －１０．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９

，

８８７

，

４８８．３６ ７６

，

３６０

，

５９１．４２ －８．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２

，

８２９

，

９４４．３５ ２２

，

０４３

，

５７３．２２ ４８．９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４００ －１０．２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５９ ０．０４００ －１０．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９％ ２．７９％ －０．４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７

，

７１０

，

６２３

，

７２９．４１ ７

，

１４０

，

２５８

，

０６０．５５ ７．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９９０

，

０２１

，

６６６．５４ ２

，

９１９

，

２６５

，

７９０．６８ ２．４２％

３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２

，

６６１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方大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６．２５％ ３２０

，

２０８

，

７７６

吉林化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１４％ ３１８

，

０６７

，

０７４ １１９

，

１８９

，

０２６

质押

１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吉林市国有资

本发展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７２％ １７１

，

８３４

，

９１１

财通基金

－

上

海银行

－

王锋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７％ ９２

，

１２３

，

０１２

方威 境内自然人

３．３０％ ６５

，

１１４

，

３９４

吉林化纤福润

德纺织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３．２３％ ６３

，

５５６

，

８００

质押

３１

，

７７０

，

０００

吉林九富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１％ ２１

，

８７５

，

０００

徐惠工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 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杨成社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１７

，

７２３

，

４００

杨俊敏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１７

，

０００

，

１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股东

－－

吉林市国有资本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与吉林化纤福润德纺织有限公司是母子公司，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

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方威为实

际控制人关系，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３３

，

２１６

，

３００

股， 杨成社通过信用

担保账户持有

１６

，

６７３

，

４００

股，杨俊敏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

、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在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公司董事会积极应对，

客服了中美贸易战日趋严重等不利因素，以“四提工程”方针为引领，以“严、细、新、实”管理为

主线，以“四型创新”方法为抓手，较好的完成了生产管理、经营拓展、项目建设、创新升级、党

建文化等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１

，

７２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８１％

；实现净利润

７

，

０７５

万元，同比

减少

１０．１８％

。

（一）、立足主业，增量升级

一是围绕“质量攻关、产品升级、装备升级、环保升级”做强主业，

２０１９

年实现粘胶长丝产

量、质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真正实现股份公司规模效益同增长。

（二）积极谋划粘胶长丝项目的建设

年产

１００００

吨高性能差别化人造丝改造项目于

４

月

２７

日顺利开车， 开车

２

天产品质量达到

ＡＡ

标准。

年产

１５０００

吨差别化连续纺长丝项目于

４

月

２８

日破土动工，整体工作量完成

７０％

，其中主

体框架完成

９０％

。

预计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达到

８

万吨产能。

（三）、加快产品结构“三化”升级

公司始终坚持“三化”持续升级，一是传统产品优质化升级；二是规模产品差别化升级；三

是新产品产业链一体化升级，通过“三化”升级，使公司产品在国内外高端市场领域多点发力，

产品毛利率、差别化率、市场占有率不断得到提升。

（四）加大环境治理投入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国家环保督察组督察意见，完善环保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了《股份公司环保

岗位责任制》、《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环境管理考核标准》等相关环保制度，进一步明确

各级人员职责。 认真梳理厂内环境保护方面的规章制度，进行完善，制定了环保管理制度。 根

据我厂具体情况，组织各车间进行环保事故应急演练。 对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进行重新

制定并备案。

２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３７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 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宋德武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到

１１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董事会审议了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

集资金，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审议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分，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３8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１３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刘凤久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认真审阅了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与公

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相符。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

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独立董事对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

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

相关事项认真审核，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最大限度的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的要求，公司和保荐机构分别与中国工行银

行吉林市分行哈达湾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吉林市分行哈达湾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

中不存在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以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的，应当由银行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

清单。

经核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

使用募集资金，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

不及时、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二、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对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提供贷款担保，均为对子公司提供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公司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

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违反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规定的担保事项。 对外担保的审

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独立董事：年志远、丁晋奇、刘彦文、李金泉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３9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吉林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上午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

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

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８

、会议地点：吉林省吉林市经开区昆仑街

２１６

号，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如下：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二）、以上议案的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１．０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

注：本次股东大会全部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单位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于股权登记日下午股

票交易收市时持有“吉林化纤”股票的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亦可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一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一

１６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

吉林省吉林市经开区昆仑街

２１６

号，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吉林省吉林市经开区昆仑街

２１６

号；

（

２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４５２

，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３１

；

（

３

）公司传真：

０４３２－６３５０２３２９

；

（

４

）邮政编码：

１３２０１１

（

５

）联 系 人：徐建国、徐鹏；

（

６

）提示事项：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

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１

）

六、备查文件

１

、九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

１

：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网络投票程序

１

、股东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４２０

”；投票简称为“吉纤投票”。

２

、填报表决意见或者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弃权。

３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

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时。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公司）出席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

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下列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

）

１．０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９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９

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４０

号）》核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

２６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６．４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６９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募集资金

已由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并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验

资报告》（中准验字［

２０１６

］

１０７１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使用上述募集资金

１

，

７３１

，

７６１

，

１４２．０４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

金直接用

１

万吨人造丝细旦化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投入

４６９

，

４９０

，

２０６．２５

元；

１

万吨可降解生物

质连续纺长丝项目建设投入

２９９

，

２６７

，

７９７．４５

元；

３

万吨高改性复合强韧丝项目建设投入

９６３

，

００３

，

１３８．３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账户收到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１１

，

６９２

，

４９３．１３

元，收

到存款利息收入

２３

，

６７７

，

２７３．７５

元， 手续费支出

３２

，

８４５．８３

元， 期末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

２２５

，

７７９．０１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根据 《公司法》、《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公司制订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严格遵循制度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

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存储及余额情况（包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达支行

０８０２２１０６２９２０００７７９９１ ９８

，

７１９．４５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吉支行

０７１０４４７０１１０１５２００００３９４５ １２３

，

１０１．９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哈达湾支行

２２０５０１６１６３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１４ ３

，

９５７．６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江北支行

０７２８１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３６３１ ０．００

合 计

２２５

，

７７９．０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附件

２

：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原计划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吉林凯美克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美克”）实施的“

１

万吨可降解塑料级醋酸纤维素

项目”，总投资

２９

，

６２６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２９

，

６１０

万元，变更后项目“

１

万吨可降解生物质

连续纺长丝项目”由公司实施，总投资

４５

，

８４０．４９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２９

，

６１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９２６．７８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址》，同意对

３

万吨高改性复合强韧丝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将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由本公司厂区内变更为本公司厂区附近的地块。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中准专字［

２０１６

］

１５５０

号《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鉴

证。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４７

，

４１８

，

４８８．１９

元，公司拟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４７

，

４１８

，

４８８．１９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的金额

（万元）

截止披露日自有资金

已投入金额（万元）

拟置换金额（万

元）

１

１

万吨人造丝细旦化升级

改造项目

４６

，

７９４ ４６

，

７９０ ２４

，

７４１．８５ ２４

，

７４１．８５

２

１

万吨可降解塑料级醋酸

纤维素项目

４５

，

８４０ ２９

，

６１０

３

３

万吨高改性复合强韧丝

项目

９５

，

６７２ ９５

，

６００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中准专字［

２０１６

］

１５５０

号《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及保荐机

构天风证券出具核查意见，并已披露。

４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

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

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

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

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

归还了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三个月，在本次归还

募集资金后，公司后续将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５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进行协议存款。

理财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理财期限

９２

天

９２

天

１８３

天

４３

天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认购金额 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元 人民币贰亿元整 人民币贰仟万元 人民币贰亿元整

理财产品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理财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６

日

客户预期最高年化收

益率

３．４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３．４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４．０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３．２０％

（已扣除托管费）

到期已取得收益

３

，

５９９

，

３４２．４６ ４０１

，

０９５．８９ ７５３

，

９７２．６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进行协议存款。

理财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理财期限

３６

天

１８１

天

４７

天

４０

天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认购金额 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整 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人民币贰亿元整 人民币柒仟万元整

理财产品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理财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客户预期最高年化

收益率

３．２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４．０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３．２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３．２０％

（已扣除托管费）

到期已取得收益

４４１

，

８６３．０１ ３

，

１７３

，

６９８．６３ ８２４

，

１０９．５９ ２４５

，

４７９．４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进行协议存款。

理财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保本浮动型

理财期限

４２

天

５６

天

４３

天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认购金额 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人民币壹亿陆仟万元整 人民币玖仟万元整

理财产品起始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理财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客户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４．２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４．３０％

（已扣除托管费）

４．００％

（已扣除托管费）

到期已取得收益

７７３

，

２６０．２７ １

，

０５５

，

５６１．６４ ４２４

，

１０９．５９

６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

２２５

，

７７９．０１

元（包含利息收入、理财产品收入

及手续费支出）均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７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并已置换金额为

２２０

，

５１０

，

９２２．６６

元， 其中

１

万吨人造丝细旦化升级改造项目置换

１３

，

１３６

，

３７９．６１

元；

１

万吨可降解生物质

连续纺长丝项目置换

１３７

，

１７１

，

６７２．０５

元；

３

万吨高改性复合强韧丝项目置换

７０

，

２０２

，

８７１．００

元。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

集资金，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２

，

００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４０３．４４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

，

６１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７３

，

１７６．１１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

，

６１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比例

１７．２２％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更

项目（含

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

１

万吨人造丝细

旦化升级改造项

目

否

４６

，

７９０．００ ４６

，

７９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

，

９４９．０２ １００．３４％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２

，

９９６．６０

是 否

２

、

１

万吨可降解生

物质连续纺长丝

项目

是

２９

，

６１０．００ ２９

，

６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９

，

９２６．７８ １０１．０７％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

５

，

５７１．２４

是 否

３

、

３

万吨高改性复

合强韧丝项目

否

９５

，

６００．００ ９５

，

６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３．４４ ９６

，

３００．３１ １００．７３％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１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３．４４ １７３

，

１７６．１１ １００．６８％ ８

，

５６７．８４

超募资金投向 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址》，

同意对

３

万吨高改性复合强韧丝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将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由本公司厂区内变更为本公

司厂区附近的的新地块。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将该议

案提交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原计划由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吉林凯美克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美克”）实施的“

１

万吨可降解塑料级醋酸纤维项目”，总投资

２９

，

９２６．７８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投入

２９

，

６１０

万元，变更后项目“

１

万吨可降解生物质连续纺长丝项目”由公司实施，总投资

４５

，

８４０．４９

万元，其中募集

资金投入

２９

，

６１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２９

，

９２６．７８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化纤股分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集资金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万吨人造丝细旦化升级改造项目置换资金

１３

，

１３６

，

３７９．６１

元，

１

万吨可降解生物质连续纺长丝项目置换资金

１３７

，

１７１

，

６７２．０５

元，

３

万吨高改性复合强韧丝项目置换

７０

，

２０２

，

８７１．００

元。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中准专字

［

２０１６

］

１５５０

号《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鉴证

．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际投资金额人民币

２４７

，

４１８

，

４８８．１９

元，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将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２４７

，

４１８

，

４８８．４９

全部置换完毕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

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９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将以自有

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８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到期将以自

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７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３％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到期将以自有

资金或银行贷款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向募集资金账户归还了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使用期限未超过三个月，在本

次归还募集资金后，公司后续将不再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１

，

７３１

，

７６１

，

１４２．０４

元， 期末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

２２５

，

７７９．０１

元

（包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均存放在公司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１９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超声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东屏 郑创文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１２

号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

１２

号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９２２８１－３０１２ ０７５４－８８１９２２８１－３０３３

电子信箱

ｃｓｄｚ＠ｇｄ－ｇｏｗｏｒｌｄ．ｃｏｍ ｃｓｄｚ＠ｇｄ－ｇｏｗｏｒｌｄ．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２

，

２３９

，

５１９

，

１３７．３４ ２

，

２７７

，

５６３

，

４１０．７３ －１．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１

，

８５０

，

９４０．３０ ７６

，

５０９

，

９５７．６４ ３３．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８８

，

８８５

，

２７６．７８ ７３

，

３０２

，

６０８．２１ ２１．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５１

，

７１９

，

３４６．９９ １６９

，

３３７

，

３６０．０１ １０７．７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９７ ０．１４２５ ３３．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９７ ０．１４２５ ３３．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０２％ ２．４２％ ０．６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５

，

２５５

，

３２７

，

３８４．１１ ５

，

４３１

，

６８２

，

３１１．３７ －３．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３６６

，

２０６

，

４３９．８９ ３

，

３１３

，

５９４

，

８４９．５０ １．５９％

３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３

，

９４４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汕头超声电子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３１％ １６２

，

７４１

，

８００ ０

质押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２２％ １７

，

２９８

，

５００ ０ ０

焦延喜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３

，

８２４

，

６５４ ０ ０

盛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２

，

６０２

，

５１０ ０ ０

陈丽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王海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１％ ２

，

２０３

，

４００ ０ ０

李建雄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２

，

１５６

，

６００ ０ ０

屠文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杨祥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１

，

８９４

，

５００ ０ ０

杨海鸥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０％ １

，

６３１

，

５００ 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①

前十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与其它股东未存在关联关系。

②

前十名股东中，未知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③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２７４．１８

万股，报告期内未发生增减变化。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如下： 焦延喜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３１

，

６００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７９３

，

０５４

股；盛琳通过其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４３３

，

３００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１６９

，

２１０

股；陈丽

军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０

股、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王海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０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２

，

２０３

，

３００

股；李建雄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２５１

，

８００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９０４

，

８００

股；屠文斌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０

股、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杨祥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５９４

，

５００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杨海鸥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１０

，

３００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６２１

，

２００

股。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

、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

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中美贸易局势复杂，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

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但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行业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市场竞

争相对激烈，但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行业向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

５Ｇ

商

用牌照，在

５Ｇ

这一新型基础设施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集成汇聚，将孕育出诸多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拉动高频高速印制板、显示触控、覆铜板的

强劲动能。

今年上半年，公司以市场需求为中心，坚持定位于汽车电子、智能家居、工控、高端通

讯等市场领域， 利用稳定的质量体系和深厚的技术积累保持在细分市场的竞争优势，在

维护原有战略客户的同时着力开拓雷达、 通信等应用领域市场， 加快海外及合资品牌客

户的开发，有效规避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公司在技术改造、精益生产、精

细化管理等方面重点开展工作，大力开展了

５Ｇ

相关的高频电路板盲孔电填技术、通讯模

块印制板产品等技术研发项目，为企业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公司还采取“控成本、促效益”

策略，持续推行绩效目标考核，不断挖掘节能降耗、效率提高、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改善空

间， 通过开发自动化物流系统及设备数据云监控方法， 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智能化水

平。 另外，“环保型高性能覆铜板优化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已进入试产阶段。 报告期内，公

司销售情况良好，得益于优质的客户订单，公司整体毛利率有所上升。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３

，

９５１．９１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０

，

１８５．０９

万元， 同比分别下降

１．６７％

和上升

３３．１２％

。

２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２０１７

年修订）》（财会 〔

２０１７

〕

７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３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

２０１７

年修

订）》（财会〔

２０１７

〕

８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一一套期会计（

２０１７

年修订）》（财会〔

２０１７

〕

９

号），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２０１７

年修订）》

（财会〔

２０１７

〕

１４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

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财政部发布财会〔

２０１９

〕

６

号《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 针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中的有关情况，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